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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实施自主更新，《指导意

见》提出了多项支持措施。

增加建筑面积。为完善居住功

能，可合理增加套内住宅建筑面积和

加装电梯等共有设施，其增加的地上

建筑面积总和不超原地上建筑面积的

20%，无需补交土地出让金，其中按套

数不变，增加的套内建筑面积总和不

超原面积的10%。对应增加的套型建

筑面积可计入个人不动产权登记面

积。超出规定的，应按要求补交土地

出让金，地块容积率须符合昆明市中

心城区开发强度管控要求。

增加公共配套设施。小区业主自

主筹集资金的，可开发地下空间作为

停车、消防、供配电等配套设施，不补

交土地价款，相关配套设施由全体业

主共有。对地下停车位等可分割产权

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经业主表决同

意建设但不愿意出资的，可由实施主

体或引入社会资本投入建设，相关产

权归出资人所有。

优化技术标准。以栋为单位或相

邻多栋住宅联合更新的，在满足日照、

消防，保障公共安全和利益的前提下，

对建筑间距、退让距离、建筑面宽、建

筑密度、绿地率、机动车停车位等无法

达到现行标准和规范的情形，可按不

低于现状水平控制。

支持费用减免。涉及的水电、燃

气等管线铺设、表箱拆装移位等工程

按成本价一次性收费。

此外，还将创新不动产登记服务，

实行绿色通道审批。可按照“一事一

议”原则，建立审批服务绿色通道机

制，精简审批事项和环节，优化项目立

项规划、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审批流

程，推动项目建设。

据昆明信息港

“苍山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

苍山涵养的水源
对洱海补给超65%

4月10日，备受关注的“苍山综合

科学考察”成果正式在大理州发布。

本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精准识别了苍

山生态敏感区、脆弱区与重点保护区

域，为健全分类管控机制、规范旅游业

态、优化保护治理措施提供了科学依

据，推动苍山保护从“经验治理”向“科

学治理”转变。

据悉，“苍山综合科学考察”范围明

确为苍山独立完整的地理单元，研究面

积为 966.43 平方公里，海拔范围从

1360米至4122米。项目组从自然地

理、植被及生态系统、高等植物及大

型真菌、动物、土地利用、特色植物种

质资源收集与保存、人文与生态文明

教育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开发与应用

等 8 个方面对苍山系统开展综合科

学考察。

“‘苍山综合科学考察’是继20世纪

80年代中外联合考察后，40余年来对

苍山区域最为全面、系统的‘大体检’。

在科学认知、保护实践、组织模式上取

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云南省林业和

草原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柴勇介绍，

本次科考发现高等植物新种1个、大

型真菌新种1个，发现苍山新记录831

个，通过对植被的研究表明，1987年

至 2022年苍山植被覆盖度整体上呈

现增长趋势。他同时介绍，本次综合

科学考察首次采用氢氧稳定同位素分

析技术，定量分析苍山降水情况，结果

表明，苍山涵养的地表和地下水对洱

海的补给超过65%，在洱海水源保护

中具有重要价值。

植被研究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同

时，动物多样性调查同样取得了可人

的成果。本次综合科学考察发现动

物新种2种，新记录种320余种。

记者从成果发布报告中注意到，

通过对苍山最为全面、系统的“大体

检”，为下一步科学保护苍山提供了

依据。其一，首次开展苍山自然生态

系统中重要、特色植物种质资源收

集保存，收集并保藏苍山野生植物

种子 84 科 166 属 220 种 303 份，包

括 DNA 材料，不仅增加了中国西

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保藏量，

而且与就地保护形成互补。其二，

形成苍山植被分布格局、植被动态

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不同时期

土地利用变化，以及生态系统多样

性及服务价值评估等研究结论，首

次为苍山严格保护哪些区域、修复

哪些退化生态区，已落地在具体植

被类型上，有利于分区分类解决苍

山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其三，首次

在云南结合综合科学考察系统开展

人文与生态文明资源调查、核心资

源评价、生态文明示范村建设、公民

科学及自然教育等活动，为苍山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典型案例和示范实

践。此举为苍山规范化、体系化开

展科普、研学活动奠定了科学基础，

提供了实践方法。

本报记者 马楠 左学佳

昆明市拟出台新政
鼓励老旧住房自主更新

可合理增加套内建筑面积和公共配套设施

4月10日，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鼓励城镇老旧住房实施自主更新的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昆明市拟支
持符合条件的城镇老旧住房由业主作为责任主体和出资主体，进行原拆原建、拆除翻建
的自主更新。改造后住房套数不增加，但可合理增加套内住宅建筑面积。

老旧住房自主更新是指以消除住

房安全隐患、完善居住功能为目的，由

房屋所有权人（业主）作为责任主体和

出资主体，依法申请进行原拆原建、拆

除翻建的自主更新方式。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四个原则。

一是自愿自主原则。严格遵循“业主

自愿、资金自筹、改造自主、因地制宜”

的原则，充分尊重居民改造意愿；二是

依法推进原则。土地、房屋等产权清

晰，无法律纠纷。对房改房、国有公

房、经济适用房等非完全产权房屋，须

按有关规定补缴土地出让金并取得完

全产权；三是合规守底原则。不突破

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等规划管控要求；四是民生优先原

则。坚持消除安全隐患、提升居住品

质等民生事项优先的原则，改造后住

房套数不得增加。

适用范围为在昆明市辖区范围内

（含磨憨—磨丁托管区）国有土地上的

城镇老旧住房，且需满足三项条件之

一：经房屋安全鉴定单位根据《危险房

屋鉴定标准》鉴定危险等级为C级和

D级，或根据《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

准》鉴定为严重损坏房、危险房的；无

独立厨房、卫生间等的非成套住宅，且

使用功能不齐全、配套设施不完善的；

存在地质灾害等其他安全隐患，缺乏

维修加固价值的。

坚持自愿自主原则

在组织实施上，小区房屋产权所

有人、业主委员会、产权单位可作为申

请主体，也可按规定成立自主更新委

员会作为申请主体。在征得所有房屋

产权人表决同意后向街道提交申请，

经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改

造计划。申请主体可授权辖区街道办

事处或适合主体作为实施主体，也可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及建设管理经验的

企业实施。实施主体负责自主更新方

案编制、报批报建等工作。

改造资金遵循“谁受益、谁出

资”的原则。业主自筹。老旧住房

自主更新资金主要由房屋所有权

人筹集，可按照房屋更新后的建筑

面积比例承担，房屋所有权人可提

取住房公积金筹措资金。已缴纳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老旧住房，所

有权人可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用于老旧住房自主更新，更新后住

房维修基金按照新交付商品房有关规

定重新缴纳。

财政资金补贴。社区用房、养老

用房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由属地人民

政府负责实施建设。

社会资本参与。更新范围内可合

理设置配套商业等设施，引入社会资

本参与改造和运营。对部分房屋产权

人难以筹集资金的，可引入第三方出

资购买、产权置换等方式实施更新，产

权归出资人所有。

金融机构贷款。政策性银行和商

业性金融机构可提供中长期、低利率

贷款服务，支持实施单位以项目经营

收益权以及银行的相关政策采用保

证、质押、抵押等方式进行融资。鼓励

银行机构通过改建期间阶段性担保、

更新后房屋抵押的方式为居民发放个

人按揭贷款。

多渠道筹集资金

可合理增加套内住宅建筑面积


